           “港独”分子：民族败类

                                   李昌军
    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了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此次人大“罕见”释法，源于香港两名候任议员梁颂恒、游蕙祯的“港独”闹剧。

    人大释法在海内外引发广泛讨论。在互联网上，来自香港、内地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网民，力挺人大释法，声讨“港独”行为。

    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要求，所有选举出的立法会候任议员，都需要经过宣誓环节，方能成为正式议员。10月12日，在香港立法会新一届立法委员宣誓入职的仪式上，两名候任议员梁颂恒、游蕙祯，身披或手持“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的旗帜，并作出诸如把China读成“支那”等辱华举动，引发全球华人愤怒。游、梁闹剧连日来不断遭到来自香港、内地乃至国际上的斥责。

    在香港，通过网络签名抗议的市民已达到100多万。香港网络上还出现梁颂恒在街头被行人追骂的视频。梁颂恒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街头被大妈大骂“支那”，最终更“无计可施”败走。

    香港《大公报》发表评论指出，“宣誓风波”的要害，并非一些“本土”势力代表人物在立法会的“儿戏”，而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港独”宣示，是一次法治社会与“港独”势力的较量，不可掉以轻心。

    在内地，“港独”同样遭到了大规模的声讨。10月12日当天，“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难以置信！香港立法会上居然会发生如此羞辱国家的闹剧！》，披露游、梁言论，并指出其“港独”本质。当天文章阅读量突破10万，网友留言中难掩愤怒：“跳梁小丑！”“民族的败类，可耻可耻可耻……永远钉在耻辱柱子上！”

    11月5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文称：是时候给这些“港独”分子一次彻底的教训了！该文阅读量超过10万，点赞数超过1万，并迅速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

    11月7日，在民意的期盼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以155票全票通过了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这一解释明确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都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

    人大释法引发强烈反响。香港十八区区议员便发起联署，支持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释法，24小时内获得300多名区议员响应。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行使了5次释法权，说明对此十分慎重，非到必要不会释法。在网络上，人大释法得到了媒体和网民的力挺。

   “全国人大的释法，香港爱国爱港力量与港独势力的关键战役，也马上就要来临了！”11月8日，“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分析了释法的作用。文章称：虽然这次“释法”是被梁颂恒、游蕙祯这两名“港独”议员在立法会上的荒唐闹剧“逼”出来的，但这一释法一经公布，人们却发现还有8名议员（另有媒体报道还有12人）同样在立法会的就职宣誓典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真诚”或“不庄重”，他们也将面临失去议员资格的可能性。

     人大释法之后，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英方承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拥有解释权，同时对香港立法会近期动向以及人大常委会在此时决定释法表示关切。香港的繁荣稳定有赖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规定的“一国两制”原则的成功落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称，美方对近期香港立法会的相关动向感到失望，强烈支持香港立法会和独立司法机构。

对此番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1月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回应：“我要强调的是，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全国人大释法是依法行使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履行宪制责任，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当然，人大释法也在海外得到很多理解和支持。新加坡《联合早报》官方微博发文称，“对北京来说，释法是个不得已的选择

PAGE  
1

